
证券代码：

601678

证券简称：滨化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72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1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滨州市黄河五路869号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9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66,961,98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3.402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 董事长于江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董事会秘书孙淑芳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1、关于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0,782,853 94.3937 25,920,433 5.5508 258,700 0.0555

2、议案名称：2.01、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0,843,365 94.4066 25,598,517 5.4819 520,104 0.1115

3、议案名称：2.02、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0,752,093 94.3871 25,839,889 5.5336 370,004 0.0793

4、议案名称：2.03、发行及上市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1,008,565 94.4420 25,589,417 5.4799 364,004 0.0781

5、议案名称：2.04、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0,848,565 94.4078 25,589,417 5.4799 524,004 0.1123

6、议案名称：2.05、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0,857,465 94.4097 25,584,417 5.4789 520,104 0.1114

7、议案名称：2.06、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0,849,365 94.4079 25,518,117 5.4647 594,504 0.1274

8、议案名称：2.07、定价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1,029,665 94.4465 25,568,317 5.4754 364,004 0.0781

9、议案名称：2.08、发售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0,893,687 94.4174 25,633,795 5.4894 434,504 0.0932

10、议案名称：3、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0,638,293 94.3627 25,727,689 5.5095 596,004 0.1278

11、议案名称：4、关于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0,527,593 94.3390 25,629,489 5.4885 804,904 0.1725

12、议案名称：5、关于本次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0,930,593 94.4253 25,818,589 5.5290 212,804 0.0457

13、议案名称：6、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H股股票发行并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0,630,293 94.3610 25,889,689 5.5442 442,004 0.0948

14、议案名称：7、关于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0,780,488 94.3932 25,653,794 5.4937 527,704 0.1131

15、议案名称：8、关于投保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0,826,136 88.4738 25,417,689 11.1977 745,504 0.3285

16、议案名称：9、关于聘请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0,940,393 94.4274 25,702,789 5.5042 318,804 0.0684

17、议案名称：10、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1,063,645 94.4538 25,398,237 5.4390 500,104 0.1072

18、议案名称：1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H股上市后适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0,988,245 94.4377 25,525,637 5.4663 448,104 0.0960

19、议案名称：12、关于修订公司相关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1,056,645 94.4523 25,236,237 5.4043 669,104 0.1434

20、议案名称：13、关于选举陈艳女士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0,836,093 94.4051 24,923,795 5.3374 1,202,098 0.2575

21、议案名称：14、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角色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0,967,493 94.4332 25,111,389 5.3776 883,104 0.189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不含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84,467,796 76.3399 25,920,433 23.4262 258,700 0.2339

2.01 上市地点 84,528,308 76.3946 25,598,517 23.1353 520,104 0.4701

2.02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84,437,036 76.3121 25,839,889 23.3534 370,004 0.3345

2.03 发行及上市时间 84,693,508 76.5439 25,589,417 23.1270 364,004 0.3291

2.04 发行对象 84,533,508 76.3993 25,589,417 23.1270 524,004 0.4737

2.05 发行方式 84,542,408 76.4073 25,584,417 23.1225 520,104 0.4702

2.06 发行规模 84,534,308 76.4000 25,518,117 23.0626 594,504 0.5374

2.07 定价方式 84,714,608 76.5629 25,568,317 23.1080 364,004 0.3291

2.08 发售原则 84,578,630 76.4401 25,633,795 23.1671 434,504 0.3928

3

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

限公司的议案

84,323,236 76.2092 25,727,689 23.2520 596,004 0.5388

4

关于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

用计划的议案

84,212,536 76.1092 25,629,489 23.1633 804,904 0.7275

5

关于本次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决

议有效期的议案

84,615,536 76.4734 25,818,589 23.3342 212,804 0.1924

6

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

全权处理与本次H股股票发行

并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84,315,236 76.2020 25,889,689 23.3984 442,004 0.3996

7

关于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前滚存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84,465,431 76.3377 25,653,794 23.1852 527,704 0.4771

8

关于投保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及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的议案

84,483,736 76.3543 25,417,689 22.9718 745,504 0.6739

9

关于聘请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审

计机构的议案

84,625,336 76.4823 25,702,789 23.2295 318,804 0.2882

10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

84,748,588 76.5937 25,398,237 22.9543 500,104 0.4520

1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

件（H股上市后适用）的议案

84,673,188 76.5255 25,525,637 23.0694 448,104 0.4051

12 关于修订公司相关制度的议案 84,741,588 76.5873 25,236,237 22.8078 669,104 0.6049

13

关于选举陈艳女士为独立董事

的议案

84,521,036 76.3880 24,923,795 22.5255

1,202,

098

1.0865

14 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角色的议案 84,652,436 76.5068 25,111,389 22.6950 883,104 0.798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8，关联股东于江、任元滨、滨州和宜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回避表决。

议案1、2、3、4、5、6、7、10、11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月鹏、邹佩垚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滨化股份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

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滨化股份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

:002622

证券简称：皓宸医疗 公告编号：

2025-026

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2025年10月16日（星期四）下午14点45分

（2）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5号院世纪财富中心东亚银行大厦18层1810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陆璐女士

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

均合法、有效。

2、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55人，代表股份205,608,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772％。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33,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52人，代表股份205,575,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732％。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51人，代表股份5,575,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37％。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

股东251人，代表股份5,575,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37％。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议

案进行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4,87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50％；反对291,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7％；弃权43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4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9079％；反对291,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250％； 弃权438,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671％。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内部制度的议案》

2.01�审议通过《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4,87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50％；反对291,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7％；弃权43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4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9079％；反对291,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250％； 弃权438,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671％。

2.02�审议通过《董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4,89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51％；反对299,9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9％；弃权40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6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2809％；反对299,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793％； 弃权409,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398％。

2.03�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4,74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16％；反对437,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7％；弃权42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1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5689％；反对437,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438％； 弃权423,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873％。

2.04�审议通过《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4,89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47％；反对298,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9％；弃权41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6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2666％；反对298,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452％； 弃权411,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882％。

2.05�审议通过《重大经营和投资决策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4,90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98％；反对288,6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4％；弃权4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7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4549％；反对288,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766％；弃权4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685％。

2.06�审议通过《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4,84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65％；反对346,5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85％；弃权42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0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2263％；反对346,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151％； 弃权421,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58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马宏继律师和王鹏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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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

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十九次董事会会议于2025年4月23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5年5月29日，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 2025年9月30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十六次会议同意对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进

行修订。

根据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公司内部制度的有关规定， 公司对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

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

（即2024年10月24日至2025年4月23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的情况进行了自查，

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一）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所有被激励对象。

（二）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三）公司向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提交了查询申请，并由中证登上海

分公司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2025年10月13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

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在自查期间，共计32名核查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经公司核查并与上述人员沟通确认，上述核查对

象在自查期间进行的股票交易行为均基于自身对公司已公开披露信息的分析、 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独立判断

而进行的操作，属于个人投资行为，在买卖公司股票前，并未知悉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具体方案要素等相关信息，

亦未通过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获知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 不存在利用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

交易的情形。

除上述情形外，不存在其他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结论

公司在筹划及实施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制度》的规定，严格限定参与筹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及中介机构人员及时进行了

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六个月内，未发现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本次激励计

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所有核查对象的行为均符合《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均不存在内幕交易的行为。

特此公告。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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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251号湖南海利第1办公楼6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0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2,937,54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2.740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肖志勇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其中一人出差在外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其中一人出差在外未能出席；

3、董事会秘书蒋祖学先生出席了会议；部分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1、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950,720 92.3543 13,895,420 7.5957 91,400 0.05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962,720 92.3609 13,883,420 7.5891 91,400 0.0500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941,920 92.3495 13,896,220 7.5962 99,400 0.054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 于 公 司

〈2025年限制

性股票 激励

计划（草案修

订稿）〉及其

摘要的议案

37,643,871 72.9098 13,895,420 26.9131 91,400 0.1771

2

关 于 公 司

〈2025年限制

性股票 激励

计划实 施考

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37,655,871 72.9331 13,883,420 26.8898 91,400 0.1771

3

关于提 请公

司股东 大会

授权董事会

办 理 公 司

2025年 限 制

性股 票激励

计划相 关事

项的议案

37,635,071 72.8928 13,896,220 26.9146 99,400 0.192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已获得与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民族、凌琳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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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分红年度：2025年半年度

2．分配方案：分配比例固定

3．股权登记日：2025年10月2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10月24日

4．A股除权前总股本：134,226,057股；回购专户上已回购的股份数量：0股；除回购股份外不存在其他不参

与分红的股份

5．每10股派息（含税）：1.10元；现金分红总额（含税）：14,764,866.27元；A股除权后总股本：134,226,057

股

6．按A股除权前总股本（含回购股份及其他不参与分红的股份）计算的每10股派息（含税）：1.10元

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为0股。 本次

权益分派将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0股后的134,226,05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

人民币1.10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134,226,057股×1.10元/10股=14,764,866.27元（含税）。

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额/除权前总股本=14,764,866.27元÷134,226,057股=0.

11元/股（按总股本折算每10股派息（含税）：1.10元）。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权益分派股权登

记日收盘价-0.11）÷（1+0.00%）。

公司于2025年8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

过了《2025年中期分红方案》。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中期分红方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董事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2025年5月15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5年

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同意授权董事会制定2025年中期分红方案，分红条件为公司在当期盈利、累计未分配利润

为正；公司现金流可以满足正常经营和持续发展的要求。 在满足前述分红条件下，分红金额不超过当期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于2025年5月16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2．2025年8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

通过了《2025年中期分红方案》，公司拟定2025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公司总股

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10元（含税），不送红股，也不以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若按照公司截至2025年6月30日的总股本133,496,097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

数1,000,040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14,574,566.27元（含税），占2025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的18.52%。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公告后至实施前，出现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股本总额发生

变动情形时，公司将按照“现金分红分配比例固定不变”的原则对现金分红总额进行调整。

3．2025年9月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确定以2025年9月3日为授予日，以11.18元

/股的价格向符合条件的22名激励对象授予173万股限制性股票，其中通过公司回购账户股票向9名激励对象（其

中1人与新增股份重复）授予1,000,040股，通过向14名激励对象（其中1人与回购股份重复）定向发行股票授予

729,960股，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本增加729,960股，股本总额为134,226,057股。 本次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授予

日（新增股份）为2025年9月3日，上市日（新增股份）为2025年9月26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24日、

2025年9月29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25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新增股份）》（公告编号：2025-056）、《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

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回购股份）》（公告编号：2025-057）。

4．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因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完成，导致股本总额增加729,960股，

股本总额为134,226,057股。 除此外，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及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分

配方案一致。

5．公司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时间不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0股后的134,226,057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1.1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

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9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

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

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

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

税款0.22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1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权益分派日期

1．股权登记日：2025年10月23日。

2．除权除息日：2025年10月24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10月2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外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10月24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

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3*****325 于晓霞

2 03*****785 于晓娟

3 03*****091 于洪波

4 08*****213 安陆劲旅环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 03*****579 王传华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10月14日至登记日2025年10月23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

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根据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

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

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2．公司部分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公司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及增发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减持

价格和收盘价等将相应进行调整。” ，具体详见《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重大事项提示” 。公司本次利

润分配方案实施后，上述承诺的减持价格亦作相应调整。

七、咨询方式

1．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咨询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沱河路517号

3．咨询电话：0551-64282862

4．传真：0551-65558979

5．联系人：杨晶晶、陈陈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3．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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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马可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马可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可波罗”、“发

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５

〕

１７１１

号）。 本次

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招商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

为“马可波罗”，股票代码为“

００１３８６

”。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为

１１

，

９４９．２０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３．７５

元

／

股。本次

发行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１１

，

９４９．２０

万股，发行股份占本

次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１０．００％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

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为

１１９

，

４９２．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

，

１９４．９２

万股，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１０．００％

，本次发行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为发行

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根据本次发

行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１

，

１９４．９２

万股， 占本

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１０．００％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相同，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无需向网下进行回

拨。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

，

５２８．０３

万股，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

，

２２６．２５

万股，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根据《马可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

申购倍数为

６

，

９２７．０１６７１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

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４０．０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

即

４

，

３０１．７５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为

３

，

２２６．２８００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总量的

３０．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７

，

５２８．００００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７０．００％

。 回拨

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

０．０３３６８４９０７４％

，有效申购

倍数为

２

，

９６８．６８８５８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５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

款情况，以及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

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

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

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马可波

罗员工战配资管计划。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

，

１９４．９２

万股，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１０．００％

。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

，

１９４．９２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００％

。 本

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相同，本次发

行战略配售无需向网下发行进行回拨。

截至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Ｔ－３

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

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

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人（主承销商）已依据缴款原路径退

回。

根据发行人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

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招商资管马可波罗员工参与深主板战略配售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１

，

９４９

，

２００ １６４

，

３０１

，

５００．００ １２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７４

，

９３０

，

３７６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

，

０３０

，

２９２

，

６７０．００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３４９

，

６２４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

４

，

８０７

，

３３０．００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３２

，

２６２

，

８００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４４３

，

６１３

，

５００．０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

０．０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３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

７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３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为

３２

，

２６２

，

８００

股，其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９

，

６８１

，

５９６

股，约占

网下发行总量的

３０．０１％

， 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８．１０％

。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

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３４９

，

６２４

股，

包销金额为

４

，

８０７

，

３３０．００

元。 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

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约为

０．２９％

。

２０２５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Ｔ＋４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余股包

销资金、战略配售认购资金与网下、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

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

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

（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８

，

３０２．１２

万元，其中：

１

、保荐承销费用：保荐及承销费为

５

，

１８８．６８

万元；参考市

场保荐承销费率平均水平，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根据项目

进度分节点支付；

２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１

，

７９３．３５

万元，总体依据服务的工作

要求，所需的工作工时及参与提供服务的各级别人员投入的

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等因素确定，计时收费、按照项目完成

进度分节点支付；

３

、律师费用：

７０７．５５

万元，参考市场律师费率平均水平，

考虑长期合作的意愿、律师的工作表现及工作量，经友好协

商确定，根据项目实际完成进度分节点支付；

４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

５１９．８１

万元；

５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９２．７４

万元。

注：

１

、以上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

２

、前次披露的招股意向书中，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为

５３．７３

万元，差异主要系本次发行的印花税费用，除前述调整

外，发行费用不存在其他调整情况；

３

、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若存在微小差异，为四

舍五入造成。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

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１１１

号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４０８２２

、

０１０－６０８４０８２４

、

０１０－６０８４０８２５

发行人：马可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17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